
臺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5年 12 月 27 日成鎮民字第1050017682號發布

壹、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閱覽服務要點

一、 本館為建立豐富館藏資源、保存地方文獻、培養讀書風氣、提供最新資訊、完善諮詢參

考服務及推動終身學習教育，設置書庫、期刋、參考與親子共讀、視聽設備及一般閱覽

等設施，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館開放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五下午一時至晚上九時，星期六至星期日早上八時至十

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逢國定假日及週一休館，每月最後一天為清館日（若逢週一、

國定假日或例假日提前或順延一日）。

三、  凡進入本館請衣履整潔、保持安靜。並請勿高聲談笑、朗讀、吸煙、飲食、隨地吐痰、

      亂拋雜物、攜帶寵物及危險（危禁）物品入內。

四、  讀者進入本館應將自用書籍及手提包等置放寄物櫃，但筆記本、紙張不在此限。

五、 讀者借閱圖書請向服務台洽辦。

六、 本館各種圖書及公物，應加愛護，請勿批註、圈點、污損、撕毀、竊取等違者依本館圖書

期刋遺失污損賠償要點估價賠償，或送交警察單位依法處理。

七、 本館期刋區陳列連續性出版品-報紙、雜誌，為維護讀者閱讀權益，每人每次限取閱一

份刋物，閱畢請放置原位。。

八、 讀者如需影印各類資料，請向服務台登記處理，讀者應遵守著作權法及相關規定，如

有違反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九、  讀者利用館內各種圖書資料及設備，如有疑問，請向服務台人員洽詢。

貳、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借書辦法    

一、 本館為培養讀書風氣，便利讀者借還書，特訂定本辦法。

二、 讀者借閱本館圖書應憑本縣發給之借書證，辦理借書手續。

三、  凡居住本縣之民眾或於本鎮服務者，均可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親至本館申請核發借書

      證，每人以申請一張為限。

四、  借閱圖書須由本人親自辦理，若屬代借則限與借書人同一户口名簿能證明有親屬關係 

      者始予受理，代借人請出示戶口名簿或本人身分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九、 借閱圖書每次六冊為限（含視聽資料2片），每冊借廿八天，視聽資料借期為十四天，

不提供續借，並開放中國圖書分類法除第八類（語文類）以外圖書預約。

十、 借出圖書遇本館急需收回時，應於接到通知後迅速交還。

十一、 讀者借閱圖書時，應親自檢查有無撕破，圈點、評註、缺頁、污損等並向圖書館聲明，

否則嗣後還書時一經發覺應負賠償之責。

十二、 借書之圖書如有遺失或污損、毀壞等情形，借閱人須賠償原書，如原書無法購得時，

須以相等價格之同類書賠償。

十三、 借書證一人限領一證，如發現重複申請或轉借，除予沒收外，並取消其借書權利。

十四、 借書證如有發生冒借圖書，致使本館蒙受之損失，概由持證人負責賠償。

十一、借書證遺失損毀，須辦理遺失登記，第一次申請補發，隨辦隨發；第二次申請補發，

需掛失後一星期補發之，並每年以二次為限。申請補發須檢具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並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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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本費新台幣二十元。

十二、持證人之個人資料有異動時，應即向本館辦理異動登記。

十三、借書、還書、辦證時間：星期二至星期五下午一時至晚上九時；星期六、星期日早上八

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參、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期刋管理辦法  

一、 本館陳列各種期刋、雜誌、報紙提供民眾自由閱覽之用，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館期刋分為當期期刋和過期期刋，當期期刋限館內閱覽，閱後送還原處；過期期刋

則可辦理外借。

三、 讀者借閱期刋應憑本縣發給之借書證，辦理借閱手續。

四、 借書證相關規定依「台東縣成功鎮圖書館借書辦法」辦理。

五、 借閱期刋須由本人親自辦理，若屬代借則限與借閱人同一户口名簿能證明有親屬關係

      者始予受理，代借人請出示戶口名簿及本人身分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六、 借閱期刋每次二冊為限，每冊借十四天，不提供續借。

七、 借出期刋遇本館急需收回時，應於接到通知後迅速交還。

八、 讀者借閱期刋時，應親自檢查有無撕破，圈點、評註、缺頁、污損等並向圖書館聲明，

否則嗣後還書時一經發覺應負賠償之責。

九、 借閱之期刋如有遺失或污損、毀壞等情形，借閱人須賠償原書之相等價格。

十、 過期期刋以保存一年為限，不納入館藏。

十一、已過保存期限之期刋以贈閱讀者或資源回收方式處理之。

肆、臺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讀者使用電腦注意事項

一、 為便利讀者利用網路資源，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館電腦設備以提供圖書館館藏資料及其他網路資源查詢為主，禁止利用網路資源從

事色情、賭博、影響公共安全等行為或其他非法用途使用。

三、 電腦設備開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五下午二點至五點；晚上六點至九點，星期六至星期

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下午二點至五點，星期一、國定假日、清館日不對外開放。

四、  請勿攜帶食物、飲料入內。

十五、 每人每次使用以一小時為原則，限登記壹台，使用前請先向服務台登記。使用者應

於登記使用時間完畢後如無其他讀者等侯時，可至服務台辦理續用。

十六、 請妥善使用電腦相關設備，所有電腦內部設定不得任意更改、安裝私人軟體或違反

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如有違法侵權行為，使用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十七、 使用者若有不當使用或蓄意破壞，造成電腦及周邊設備毀損者，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十八、 請勿使用個人光碟、磁片，若有特殊需求，請事先登記。

十九、 若違反以上規定，本館得隨時取消其使用權。

伍、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寄物櫃使用規則

一、 本館為便利讀者放置私人物品，特訂定本規則。

二、 本館寄物櫃無償提供讀者使用，不負保管責任，重要物品及證件等請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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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館寄物櫃不得存放易腐敗之物品、違禁（危險）物品等，使用者須於當日取回物品，

不得長期放置，逾期未取回者，本館將以廢棄物處理之並不負賠償責任。

四、 放置物品如係違禁品、贓物或其他依法得扣押、沒收者，法治單位得依法扣押、沒收。

五、 寄物櫃鑰匙應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或損毀，應照價賠償，破壞寄物櫃或其他櫃內物品

者亦同。

陸、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

一、 本館為鼓勵各界踴躍捐書刋，以建立豐富館藏資源，提供民眾閱覽，特訂定本辦法。

二、 書刋受贈資料處理原則：

１、 本館為確認受贈資料的適用性，對贈送資料均予篩選後再決定是否收藏。

２、 本館不予收藏之資料條列如下：

（１） 本館已有複本者。

（２） 教科書、教學參考書籍及考試用書。

（３） 內容已失時效性，不具學術及參考價值者。

（４） 破損、缺頁、水漬、內有註記、劃線、影印本、違法、查禁、盜版、或有違

反著作法規定之虞者。

（５） 內容有害身心健康、言論違反善良風俗者。

（６） 電腦方面之圖書三年以前出版。

（７） 殘缺不全之套書。

（８） 宗教性質之贈閱流通書籍。

（９） 錄音資料及錄影資料未具公開播放之授權書。

（１０） 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三、 受贈方式：

１、 捐贈者可直接將圖書送至本館之服務台，由服務人員處理。

２、 大批捐贈者，本館先與捐贈者聯絡取書時間，地點，由服務台人員前往領取。 

四、 獎勵辦法：

甲、 本館接受捐贈書刋資料後，均備函致謝，如納入館藏，本館將於每冊（件）書刋

資料上加註捐贈人姓名。

乙、 捐贈圖刋如納入館藏，累計：

（１） 十冊以上，大名將於本館公佈欄公告。

（２） 一百冊以上，另致贈感謝狀乙紙。

（３） 五百冊以上，另致贈謝牌乙個。

五、 捐贈書刋之典藏地點及陳列、淘汰、轉贈或其他處理方式，得由本館決定。

柒、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資料列印複印要點

一、 本館為便利讀者蒐集館藏資料及網路資源利用，特訂定本要點服務讀者，代為影印文

件。

二、 基於使用者付費，避免資源浪費，提供讀者列印、複印各類資料並收取列印工本費。

三、  複印、列印應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違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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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類圖書、文件複印，A4規格每頁新台幣二元；A3規格每頁新台幣三元。

五、  電子資料列印，A4規格黑色列印每頁新台幣二元；A4規格彩色列印每頁新台幣五元。

六、  複印、列印之收費標準得視成本實際需要調整之。

八、  前項收費一律繳交鎮庫。

九、  資料列印、複印結果有污損、不清等情形，除因本館影印機、印表機因素，不得要求

      免付費。

捌、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圖書遺失污損賠償要點

一、 為維護本館圖書之完整，避免無謂損毀，特訂定本要點。

二、 讀者借閱圖書前，應先行檢視，如有遺失、撕毀、缺頁、圈點、評註等情事時，應立即

向服務人員聲明。

三、 讀者借閱之圖書，如有遺失、撕毀、缺頁、圈點、評註等情形時，應自動依本要點四、 

      五條之規定向服務台辦理賠償手續。

四、 圖書賠償規定：

１、 能自行購買者，由讀者自購版本相同或最新版或同類目同等值之新書賠償之 。

２、 無法自行購買者，依下列標準計價賠償之：

＊圖書出版日期在五年以上者，依定價加倍計價；出版日期在五年以內者，依

定價計價。

＊遺失或損毀整部圖書之一冊或以上者，其賠償以單本定價賠償之。

＊未註明原價之圖書，平裝本以總頁數乘以新台幣壹元計算，精裝本以總頁數

乘以新台幣壹元伍角計算。

＊以上各標凖之計價尾數不滿拾元時，以拾元計算。

３、 本館如亦無法購得相同之圖書時，得視館藏發展需要，改購其他圖書抵補。

五、 辦理賠償之手續：

１、請讀者持借書證，向本館服務台填具賠償收據，確定賠償方式。

＊能自行購買歸還者，將借書證連同相對購書之價款做為保證金交至服務台，

於一個月內將購妥原書，交還服務台後領回借書證及保證金。倘逾一個月仍

未能交還自購原書者，其所繳保證金視同委託本館代購金處理。

         ＊委託本館代購者，依依據前條二款之計價，向服務台繳交代購金後，領回借書

證。

    ２、完成辦理賠償手續之讀者，領回借書證後，繼續享有借書之權利。但辦理賠償當時

之借書已逾歸還期限者，另依據本館借書辦法逾期罰則相關規定，停止其借閱權利。

玖、台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義工團管理要點

一、成功鎮公所為積極利用社會人力資源，增進民眾參與志願服務，提昇本所服務品質，特
制定本要點。

二、應徵資格
１、年滿十五歲（未滿十八歲者，應出具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２、身心健康、品德優良、對文化工作有服務熱忱者。有專長者尤佳（如電腦、企劃、美工、
母語、外國語文、解說導等）。

３、歡迎家庭主婦、退休人員加入文化工作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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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內容
１、協助及支援本鎮各項藝文活動之推動
２、協助及支援本館圖書館業務之推動
３、其他各項臨時需支援活動。

四、福利
１、推薦參加上級機關所辦理之各項訓練，以充實專業知識。
２、參加觀摩聯誼活動（視年度經費而定）。
３、參加本所辦理之活動，得予優待（視活動性質而定）。

五、 限制
１、志工均為無給職。
２、志工每年至少服務十場次（每場次至少服務２小時）。
３、志工均應佩帶識別證。
４、志工應參加每月月會。

拾、臺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須知

一、 臺東縣成功鎮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適當管理與使用各場地，特訂定本管理須

知。

二、 本須知所稱場地，係指本館所屬之館前廣場、兒童閱覽室、多功能視聽教室及多功能

閱覽室等場地。

本館典藏之書籍、錄（音）影帶、CD、DVD為提供民眾於館內閱讀、聆聽、觀賞之用，概

不對外拷具。

三、 進入本館應衣履整潔，不得奇裝異服。

四、 請保持肅靜，切勿高聲談笑、喧嘩，以免妨礙他人觀賞。

五、 請勿吸煙、隨地吐痰、亂丟紙屑，以保持室內整潔。

六、 請勿吃零食、睡覺、攜帶危險（危禁）品入內。

七、 請遵守公德、愛護公物，如有破壞設施或竊取公物，經發現，即送交治安單位依法辦

理。

八、 凡不遵守本規定，且不接受服務人員勸告者，拒絕其進入本館。

九、 使用本館設備，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館得註銷其使用資格，或請其依毀損物品之

市價照價賠償：

（一） 凡損毀本館各項設施者。

（二） 凡損毀本館典藏之書籍、錄（音）影帶、CD、DVD或視聽器材者。

（三） 凡妨礙他人觀賞或私自攜出本館錄（音）影帶 CD、DVD、視聽器材者。

十、 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使用本館場地：

（一）違背國策或有害社會公益之活動者。

（二）非法或不正當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活動或集會。

（三）對本館設施具有破壞性及影響地區安寧或公共安全者。

（四）上級主管機關規定或指定禁止使用之活動及集會。

（五）曾借用有不遵守管理規定或使用造成不良影響或破壞場地設施情形嚴重者。

（六）其他經本館認為不宜使用者。

十一、申請程序：

（一）申請對象：凡個人、政府機關、學校及經主管機關登記

有案之團體，或與本館合作舉辦非營利性質之文教活動

者（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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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單位需於使用日前7日向本館提出申請函文或申請

            表（附件一），由本館評估使用狀況及活動性質有權決定是否出借。

 （三）經本館同意後，申請單位應於使用場地日 3日前繳清水電及清潔費用，逾期未

       繳，本館得逕予取消，不另行通知。

十二、使用場地，如有下列情事，本館得制止或逕行停止其使用，已繳納之各項費用概不退

還，並得於一年內禁止其再申請使用，必要時得移請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一）違反本須知各款規定者。

（二）活動內容違背政府法令規章、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經檢

舉確認者。

（三）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者。

（四）行商業性促銷活動或營利之實，或缺乏文教實質意義

者。

（五）與會人員不遵守相關規定，影響公務進行或讀者閱覽寧

靜者。

（六）未經本館同意，私自將場地之一部分或全部轉讓他人使

用者。

      （七）會場各項商品展示、以簽名會之名販售書籍經查證屬實者。

      除與本館合作主辦或協辦外，活動用品及設備之運送由申請單

位自行負責，不得直接寄送本館，亦不得要求本館人員點收。

十三、本館各場地須收場地使用費（含水、電、冷氣），規定如下：

（一）每日使用二小時以內者，收取新台幣伍佰元。

（二）每日使用超過二小時至四小時以內者，收取新台幣壹仟

元。

（三）每日使用超過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收取新台幣貳仟

元。

十四、申請使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所同意者，得免收費：

      （一）與本所（館）合辦之各項文化藝術活動或閱讀推廣活動。

      （二）非營利性藝文活動。

(三) 本所或其他機關單位因公務而舉辦之講座或活動。

十五、所收取之場地使用費一律繳入鎮庫。

拾壹、本辦法經鄉長核可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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